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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推動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前證券主管機關，自 93

年 7 月改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於 81 年 6 月 20 日訂定「募

集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處理準則」，並於 85 年 2 月 6 日修正為「外國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下稱外國發行人募發準則），先後開放外國發行人得

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Taiwan Depositary Receipts, TDR）以及發行股票、普通公

司債、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等有價證券，惟發展未若預期。為進一步吸引

外國企業來臺上市（櫃）籌資，金管會配合政府兩岸政策之開放進程，於 97 年 8

月 14 日修正外國發行人募發準則，取消外國企業在臺募集資金直接或間接用於大

陸地區投資之限制，並分別於 97 年 6 月 26 日及同年 10 月 23 日開放香港及韓國交

易所掛牌企業申請來臺第二上市（櫃）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等有價證券。 

上開開放措施後，98 年起已陸續有多家海外臺商與外國企業來臺發行臺灣存託

憑證及第一上市（櫃），另為增加臺灣存託憑證發行管道之多元化及衡平國內企業

與外國企業之管理，將第一上市（櫃）及登錄興櫃之外國企業於我國、海外募資、

補辦公開發行、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減資等納入規範，經參酌國際主要證券市場

規範及國內企業之相關管理規定，金管會爰於 99 年 5 月 19 日修正發布外國發行人

募發準則，並於 99 年 7 月 1 日修訂該準則之基本資料表及相關案件檢查表。鑑於

本次外國發行人募發準則修正幅度頗鉅，外界相當關注該議題，筆者爰為文簡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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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重點。 

貳、外國發行人來臺掛牌現況 

截至 99 年 6 月底止，外國企業來臺第一上市（櫃）計有 2 家、登錄興櫃計有

12 家，來臺發行臺灣存託憑證者計有 18 家，其中 14 家係於 98 年後掛牌，相較過

去 10 年僅有 4 家掛牌，呈現明顯成長情形。 
（詳下表） 

來臺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之外國企業 

 公司名稱 掛牌日期 原上市地 

1 東亞科 90.04.25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2 美德醫 91.12.13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3 萬宇科技 92.1.20 南非證券交易所 

4 泰金寶 92.9.22 泰國證券交易所 

5 中國旺旺 98.04.28 香港證券交易所 

6 巨騰 98.05.25 香港證券交易所 

7 精熙國際 98.10.08 香港證券交易所 

8 新焦點 98.10.12 香港證券交易所 

9 越南製造 98.12.03 香港證券交易所 

10 陽光能源 98.12.11 香港證券交易所 

11 康師傅 98.12.16 香港證券交易所 

12 聖馬丁 98.12.18 香港證券交易所 

13 真明麗 98.12.22 香港證券交易所 

14 歐聖 98.12.31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15 僑威 99.02.04 香港證券交易所 

16 華豐泰國 99.02.08 泰國證券交易所 

17 友佳國際 99.03.18 香港證券交易所 

18 大成糖業 99.03.25 香港證券交易所 

來臺第一上市（櫃）之外國企業 

 公司名稱 掛牌日期 主要營運地 

1 安恩科技 99.5.18 美國 

2 安瑞科技 99.6.24 美國 

登錄興櫃之外國企業 

公司名稱 掛牌日期 

1 合富醫療 98.5.22 

2 慧洋海運 98.8.31 
3 馬光保健 98.10.28 
4 天鵬盛電子 98.11.17 

5 楷捷國際投資 9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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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掛牌日期 

6 聯德控股 98.12.17 
7 福貞控股 98.12.17 

8 欣厚科技 99.1.13 
9 富驛酒店 99.1.14 

10 泰鼎國際 99.2.3 
11 駿吉控股 99.4.9 
12 繁葵國際醫療 99.4.22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參、外國發行人募發準則修正重點 

一、總則一、總則一、總則一、總則 

（一）修正第二上市（櫃）公司定義：考量外國發行人表彰股票之有價證券於經核

定海外證券市場掛牌者，已受其他證券主管機關之監理，爰修正第 3 條第 3

款放寬前開情況，亦得申報第二上市（櫃）。 

（二）申報生效期間縮短為七個營業日案件：參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下稱海外募發準則）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國內企業申報於國外募

資均適用十二個營業日，爰修正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將最近一年內取具經金

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報告，申報生效期間縮短為七個營業日

之案件，限為於國內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之案件，俾為國內外衡平之管理。

前開適用七個營業日申報生效案件，包括： 

1. 募集與發行普通公司債或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2. 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股票之外國發行人經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向金管

會申報其股票第一上市或第一上櫃契約後，辦理初次上市、上櫃前公開銷售之現

金增資發行新股。 

3. 外國發行人經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向金管會申報其參與發行臺灣存託

憑證之上市或上櫃契約後，辦理初次上市、上櫃前公開銷售臺灣存託憑證。 

4. 第二上市（櫃）公司以股東持有之已發行股份於國內公開招募股票或參與發行臺

灣存託憑證。 

5. 興櫃公司辦理未對外公開發行之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三）應委請證券承銷商評估並出具評估報告案件：為增進法令遵循之明確性及因

應有價證券種類之多元化，將原以負面表列毋須委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評估報

告之方式，改以正面表列方式明確列舉應委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評估報告之案

件，並規定評估報告總結意見，應刊載於公開說明書中，爰修正第 6 條。前

開案件包括： 

1. 於國內發行公司債委託證券承銷商對外公開承銷者。但發行普通公司債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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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 

2. 第一上市（櫃）公司於國內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合併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

股份發行新股、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者。 

3. 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者。 

4. 第二上市（櫃）公司增資發行新股或發行新股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者。 

5. 第二上市（櫃）公司以股東持有之已發行股份於國內公開招募股票或參與發行臺

灣存託憑證。 

6. 興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並提撥發行新股總額之一定比率對外公開發行者

。 

（四）增訂退件條款： 

1. 為借重專家職能，參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下稱國內募發準則

）規定，爰增訂第 7 條第 1 項第 4 款將外國發行人填報、簽證會計師複核或主辦

證券承銷商出具之案件檢查表，顯示本次所報案件，有違反法令或公司章程，致

影響有價證券之募集與發行者，列為退件條款。 

2. 鑑於經金管會退回、撤銷、廢止或自行撤回案件者，應有一定期間致力改善以避

免改善前倉促送件，參酌國內募發準則規定增訂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 

3. 考量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係以本國為主要市場，應比照對國內企業之

管理，爰參酌國內募發準則第 8 條及海外募發準則第 9 條規定，於第 8 條第 1 項

至第 4 項增訂第一上市（櫃）公司辦理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興櫃公司

辦理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款及第 6 款案件之退件條款，並依案件之性質作

差異化之管理。 

4. 為強化第二上市（櫃）公司募資案件之管理，於第 8 條第 5 項增訂，第二上市（

櫃）公司辦理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款及第 5 款案件之退件條款。 

（五）強化緘默期規定：為避免外國發行人於申報案件時未詳實揭露正確資訊，並

意圖於生效後，發布與申報書件不符之資訊，爰參酌國內募發準則第 11 條

第 3 項規定，於第 9 條第 2 項增訂外國發行人自申報生效日至募資完成日，

如有對外公開財務預測資訊或發布之資訊與申報書件不符，且對證券價格或

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者，金管會得撤銷或廢止其申報生效之規定。 

（六）增訂申報生效後資訊揭露規定： 

1. 考量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募資後是否確實執行其發行計畫，將攸關公

司未來營運之成效及投資人之權益，爰參酌國內募發準則第 9 條第 1 項第 5 款至

第 8 款規定，於第 10 條第 2 項增訂發行後，應公告申報相關執行情形之規定。 

2. 為透明化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申報生效後，

相關執行情形、計畫變更及依發行當地國規定編製之公開說明書之公告等相關資

訊，爰參酌海外募發準則第 11 條之規定，於第 10 條第 4 項增訂相關規定。 

3. 為使第二上市（櫃）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之資金運用情形透明化，俾使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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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充分明瞭，爰於第 10 條第 6 項增訂，第二上市（櫃）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除以其股東持有之已發行股份於國內公開招募並發行股票或參與發行臺灣存

託憑證者外，應於申報生效後，按季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現金增資或參與發行

臺灣存託憑證計畫及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等資訊。 

（七）推動無實體發行：為推動有價證券無實體發行，爰於第 10 條第 7 項增訂，

外國發行人於國內發行股票、債券及存託機構發行臺灣存託憑證，除發行人

註冊地國法令規定需以實體發行者外，應採無實體發行。 

二、募集與發二、募集與發二、募集與發二、募集與發行國內股票行國內股票行國內股票行國內股票 

（一）申報書及應檢附書件：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辦理募集與發行股票

應依案件性質檢具「外國發行人於國內募集與發行股票申報書」（附表一至

附表五，第二上（櫃）公司則為附表六至附表九）載明其應記載事項，連同

應檢附書件，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始得為之。 

（二）修訂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規定： 

1. 考量外國發行人於國內第一上市（櫃）及登錄興櫃，係以本國為主要市場，應比

照國內企業之管理，爰於第 17 條第 2 項酌修其公開說明書除應於封面、封裏及

內容刊印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應特別記載之事項外，並準用公司募集

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之規定。 

2. 又考量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其註冊地國及公司章程所訂相關股東權益

之規定，攸關我國投資人之權益，爰於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2 目增訂於公開

說明書中，應揭露前開規定與我國股東權益保障規定之重大差異之說明。 

3. 鑑於對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係以編製合併財務報告為主，爰於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3 目規範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申報募集與發行股票

時之公開說明書財務報表，應載明最近二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範圍應包含最近三年度），且申報日期已逾半營業年度終了

後七十五日者，應加送會計師核閱之上半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及其核閱報告。 

（三）修訂年報應行記載事項規定：考量外國發行人於國內第一上市(櫃)及登錄興

櫃，係以本國為主要市場，應比照國內企業之管理，爰於第 21 條第 2 項酌

修其年報除應於封裏及內容刊印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應特別記載之

事項外，並準用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之規定。 

三、參與及非參與發行存託憑證三、參與及非參與發行存託憑證三、參與及非參與發行存託憑證三、參與及非參與發行存託憑證 

（一）申報書及應檢附書件：第二上市（櫃）公司者，得參與存託機構發行臺灣存

託憑證，並應依案件性質檢具「外國發行人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申報書」

（附表十至附表十三）；第二上市（櫃）公司之股東以持有之已發行股份委

託存託機構於國內發行臺灣存託憑證者，應檢具「非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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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附表十四）載明其應記載事項，連同應檢附書件，向金管會申報

生效後，始得為之。 

（二）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無償取得他公司股份之處理：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之

第二上市（櫃）公司，因分割或股利分派等，致已發行臺灣存託憑證之持有

人無償取得他公司股份者，若該股份可於一定期間內在經核定之海外證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為避免國內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直接持有外國公司股票衍生

之流通性問題，爰於第 28 條第 3 項第第 4 項增訂開放該他公司得於證券交

易所或櫃買中心向金管會申報存託憑證上市或上櫃契約後，申報以前揭持有

人持有之股份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 

（三）修訂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規定：為強化第二上市（櫃）公司參與發行臺

灣存託憑證之公開說明書揭露內容及載明對編製內容應負責之人員，爰參酌

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之規定，及第二上市（

櫃）公司發行股票之公開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於第 34 條第 1 項增訂相關記

載內容。 

（四）開放非參與型臺灣存託憑證： 

1. 為開放非參與型臺灣存託憑證，並參酌國內募發準則第 61 條第 2 項規定，有價

證券持有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申報生效期間為七個營業日，爰於第 36 條第 1

項比照增訂之，並要求第二上市（櫃）公司應先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並已上市

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後，其股東始得委託存託機構發行非參與型臺灣存託憑

證。 

2. 參酌國內募發準則第 62 條規定及參與型臺灣存託憑證公開說明書應記載事項，

於第 36 條第 3 項增訂非參與型臺灣存託憑證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 

（五）發放臺灣存託憑證總括申報分次發行制：第二上市（櫃）公司同時符合第 39

條第 1 項各款條件，得檢具「外國發行人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總括申報書

」（附表十五），載明其應記載事項，連同應檢附書件，向金管會申報生效

，並應於預定發行期間內發行完成。另於第 41 條係增訂臺灣存託憑證總括

申報之終止規定。 

四、募集與發行國內債券四、募集與發行國內債券四、募集與發行國內債券四、募集與發行國內債券 

（一）申報書及應檢附書件：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債券，應依案件性質檢具「外

國發行人於國內募集與發行債券申報書」（附表十七至附表十九）載明其應

記載事項，連同應檢附書件，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始得為之。另發行普通

公司債之總括申報及嗣後分次發行之追補，則應分別填具附表二十及附表二

十一。 

（二）無實體交易：因第 10 條第 7 項已明定外國發行人發行之債券，於國內均應

以無實體交易，縱依其註冊地國法令規定應以實體發行者，亦應經外國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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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簽訂保管契約並確認發行數額，始得發行有價證券

，其既無實體券在外流通，故刪除原第 35 條有關實體債券應記載事項之規

定。 

（三）募集與發行轉換公司債：第一上市（櫃）公司發行轉換公司債之面額、償還

期限、轉換期間、記名方式及轉換價格之訂定等事項應比照國內企業管理，

爰於第 53 條第 1 項增訂，準用國內募發準則第三章第二節之規定。 

（四）募集與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第一上市（櫃）公司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之面

額、認購總價額、認股價格之訂定、認股期限、記名方式、發行新股公告、

資本額變更登記、請求認股方式、交付新股或股款繳納憑證期限等事項應比

照國內企業管理，爰於第 53 條第 2 項增訂，準用國內募發準則第三章第三

節之規定。 

五、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五、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五、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五、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 

（一）股票：第一上市（櫃）公司於海外證券市場辦理增資發行股票，或以已發行

股份於海外證券市場交易，應依案件性質分別檢具「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海外股票申報書」（附表二十二至附表二十三）載明其應記載事項，連同應

檢附書件，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始得為之，並準用海外募發準則第四章之

規定。 

（二）存託憑證： 

1. 第一上市（櫃）公司申報增資發行新股或以已發行股份參與存託機構發行海外存

託憑證，應依案件性質分別檢具「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申報書」（附表二十四

至附表二十八）載明其應記載事項，連同應檢附書件，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始

得為之，並準用海外募發準則第二章之規定。 

2. 為保障股東權益，爰參酌海外募發準則第 12 條第 2 項之規定，於第 55 條第 2 項

增訂第一上市（櫃）公司申報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時，應敘明價

格訂定之依據與合理性及對股東權益之影響，並應提股東會決議通過。 

（三）公司債： 

1. 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募集與發行海外公司債，應依案件性質檢具「外

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公司債申報書」（附表三十至附表三十二）載明其應記

載事項，連同應檢附書件，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始得為之，並準用海外募發準

則第三章之規定。 

2. 考量登錄興櫃公司尚無要求獲利門檻，為維持發行標的之債信履約品質，爰參酌

海外募發準則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於第 56 條第 2 項增訂興櫃公司申報海外轉換

公司債或海外附認股權公司債，應檢附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出具

該發行標的之信用評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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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辦公開發行及其他六、補辦公開發行及其他六、補辦公開發行及其他六、補辦公開發行及其他 

（一）補辦公開發行：考量外國發行人於登錄興櫃前及第一上市（櫃）前，應先向

金管會申報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爰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

，於第 58 條第 1 項增訂相關規定（填具附表三十五）。另為比照國內企業

之管理，爰參酌國內募發準則第 67 條規定，於第 59 條增訂第一上市（櫃）

公司及興櫃公司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之退件條款。 

（二）員工認股權憑證： 

1. 鑑於外國企業有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以吸引優秀人才之需求，參酌國內募發準則

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於第 60 條第 1 項增訂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相關申報書件（附表三十六）。 

2. 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限額、申報時之退件

條款、認股價格之訂定、認股憑證之履約方式、存續期間、認股辦法之訂定及變

更方式等事項，應比照國內企業之管理，爰於第 60 條第 2 項增訂準用國內募發

準則第四章之規定。 

3. 參酌國內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三章規定，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得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參酌第一上市（櫃）公司發行股票之

公開說明書內容，於第 61 條增訂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之員工認股權

憑證之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 

（三）減少資本： 

1. 參酌國內募發準則第 72 條規定，於第 62 條增訂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

辦理減少資本之申報書件（附表三十七）。 

2. 參酌國內募發準則第 73 條之規定，於第 63 條增訂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

司辦理減少資本之退件條款。 

七、附則七、附則七、附則七、附則 

考量已登錄興櫃外國發行人備齊補辦公開發行申報書件，包括會計師內控專審

報告與最近三年度財務報告等，須一定作業時間，爰於第 65 條規定就已登錄興櫃

公司補辦公開發行增訂緩衝期間，應於本準則發布施行後六個月內補辦公開發行。 

肆、基本資料表及相關案件檢查表修訂重點 

配合 99 年 5 月 19 日修正發布外國發行人募發準則，爰於 99 年 7 月 1 日修正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下稱基本資料表）、「外國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案件法律事項檢查表」（下稱法律事項檢查表）及訂定「外

國發行人申報案件檢查表」（下稱會計師複核案件檢查表）、「參與發行臺灣存託

憑證總括申報追補之承銷商案件檢查表」（下稱承銷商案件檢查表），茲將修訂重



 

 

42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二十八卷  第八期 

點摘要如次： 

一、基本資料表一、基本資料表一、基本資料表一、基本資料表 

（一）現行有關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所適用之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

資料表，修正納入減資、員工認股權及海外募資行為。 

（二）增訂有關補辦公開發行及非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案件適用之基本資料表。 

（三）增訂應填列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及其身分證字號暨連絡方

式。 

（四）配合 97 年 8 月 14 日修正外國發行人募發準則第 7 條放寬外國發行人申報募

集資金不得用於直接或間接赴大陸地區投資，及累計投資大陸地區金額比例

之限制，修正簡化基本資料表中投資大陸概況表之填報項目。 

（五）鑑於外國企業來台上市大多以控股公司方式申請，爰增列子公司事業概況表

，俾瞭解該企業之實質運作主體。 

（六）為瞭解公司未來資金運用狀況，國內上市（櫃）及興櫃公司對外募資案件，

須檢附申報年度及未年一年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為衡平計，爰增列第

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類似案件應檢附該表。 

二、法律事項檢查表二、法律事項檢查表二、法律事項檢查表二、法律事項檢查表 

（一）共同檢查事項： 

1. 將外國發行人本次申報案件是否提董事會或股東會討論並決議通過，納入法律事

項檢查表之檢查項目。 

2. 參採證交所「外國發行人申請股票第一上市法律事項檢查表」，將外國發行人是

否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之

程序，表決方法及內容是否無重大不利於公司或我國股東權益之決議事項，並符

合註冊地國法令或公司內部規章等，納入法律事項檢查表之檢查項目。 

3. 參採國內募發準則之會計師案件檢查表，將第一上市（櫃）公司最近年度及本年

度截至申報時，董事會運用情形及提出申報案件時之董事會成員人數、獨立董事

人數、監察人數暨資格等事項，納入法律事項檢查表之檢查項目。 

（二）個別申報案件檢查事項： 

1. 增訂非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總括申報臺灣存託憑證、普通公司債之總括申報

及第一上市（櫃）、興櫃公司發行海外有價證券案件之法律事項應檢查項目。 

2. 增訂補辦公開發行案件之法律事項應檢查項目。 

三、會計師案件檢查表三、會計師案件檢查表三、會計師案件檢查表三、會計師案件檢查表 

（一）共同檢查事項： 

1. 配合本次外國發行人募發準則修正增修訂第 10 條申報生效後應辦理公告事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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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納入會計師複核案件檢查表之檢查項目。 

2. 將最近三年度有無重大違章欠稅或重大租稅行政救濟情事，其會計處理是否正常

，納入會計師複核案件檢查表之檢查項目。 

3. 將外國發行人內部控制制度是否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辦理

、董事會運作情形及董事會成員人數暨資格等，納入會計師複核案件檢查表之檢

查項目。 

（二）個別申報案件檢查事項：增訂補辦公開發行、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減少資

本及興櫃公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未提撥對外公開等案件之會計師複核檢查項

目。 

四、券商案件檢查表（僅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總括申報追補案件適用四、券商案件檢查表（僅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總括申報追補案件適用四、券商案件檢查表（僅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總括申報追補案件適用四、券商案件檢查表（僅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總括申報追補案件適用
）））） 

（一）配合本次外國發行人募發準則修正增修訂第 7 條及第 8 條退件條款之規定，

納入承銷商案件檢查表之檢查項目。 

（二）將第 39 條有關總括申報案件退件條款之規定，納入承銷商案件檢查表之檢

查項目。 

（三）將第 41 條有關總括申報發行案件效力終止之規定，納入承銷商案件檢查表

之檢查項目。 

伍、結語 

外國企業來臺第一上市（櫃）或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除有助擴大我國資本

市場規模外，對資本市場國際化及金融商品多元化，均有相當助益。自 98 年起金

管會已陸續採行相關開放措施，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等單位亦積極配合

辦理海內外宣導，目前已有多家外國企業加入我國證券市場，效益已逐步彰顯，預

期未來發行家數應將持續增加。隨著外國企業來臺第一上市（櫃）或參與發行臺灣

存託憑證，外國企業將在我國證券市場扮演相當角色，故投資人權益保護益形重要

。如何持續吸引海外優質企業來臺上市（櫃）或發行臺灣存託憑證，以擴大市場參

與者與加深市場國際化，並強化外國企業上市審查與上市後相關監理機制，俾兼顧

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與投資人保護，金管會將與相關單位賡續戮力以赴。 


